
安徽省教育厅文件
皖教发〔2015 〕 18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基本建设

领域廉政风险防控的意见

各厅直属高等学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纪委《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

导意见》（中纪发〔2011 〕 42号）和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深入

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教党〔2014 〕

38号）， 有效防范高校基本建设领域的廉政风险，建立健全廉政

风险防控长效机制， 加强高校基本建设工作， 现提出如下意见 O

一、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按照中央、省委和教育部关于反腐倡廉的部署要求，坚持
“

标

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 惩防并举、 注重预防
”

的方针， 加强制度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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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是基本建设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把基本建

设廉政风险防控王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畴，严格奖

惩和责任追究。要进一步强化职责，明确工作责任，主要负责人

对基本建设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负总贵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

作分工，指导督促、统筹协调，对职责范围内的有关工作负直接

领导责任。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执纪问责，严肃查处基本建设领

域的违规违纪行为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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